
2024年市十件民生实事候选项目

（征求意见稿）

一、提高底线民生保障水平

进一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把我市城镇和农村低保标准分别从2023年的每人每月897元、637元提高到每人每月928元、701元。城镇和农村低保补差从2023年的每人每月676元、311元提高到每人每月700元、322元。同步提高城乡特困供养标准，确保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6倍。（主管部门：市民政局）

二、健全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体系

为构建覆盖城乡居民，涵盖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各阶段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为群众提供公平可及、优质高效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服务，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儿童健康水平。坚持以人为本，对市级妇幼保健院、县级出生缺陷综合干预中心给予供方补助；对孕妇、新生儿提供出生缺陷筛查诊断给予需方补助。供方补助560万元/年，需方补助：孕妇827元/胎、新生儿245元/人。（主管部门：市民政局）

三、加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监测，助力全市食品安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加强全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检测，落实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完成不低于1.7万批次食品抽检任务，不合格食品处置率100%；对我市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剂品种100%覆盖抽检，切实保障公众食品和用药安全。（主管部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四、改善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

进一步完善公办普通高中经费保障和培养成本分担机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改造公办普通高中老旧校舍和运动场，新建普通高中学生宿舍楼；更新旧功能场室老化设施设备，提高功能场室仪器设备使用率；整合普通高中信息资源，推进信息资源开发，建立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交流平台，实现优质高中特色化资源共享。（主管部门：市教育局）

五、优化城乡学位布局

(一)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寄宿制公办学校提标资金用于保障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正常运转，缓解其在水、电、保洁、安保等日常维护及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支出的压力，确保标准为每生每年不低于350元；特殊教育公用经费用于维持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等运转性支出，标准根据残疾不同类型，确保标准在每生每年6000元-19500元不等。

（二）免费教科书。为义务教育学校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确保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年不低于135元，初中每生每年不低于205元。
（三）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支持对象为全市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确保生均不低于500元标准。主要用途：用于维持幼儿园正常运转的经常性开支。（主管部门：市教育局）

六、全面实现适龄女生HPV疫苗免费接种

推进宫颈癌综合防治工作，预防宫颈癌发病和降低宫颈癌患病率，减少因罹患相关疾病导致的疾病负担，提高我市女性健康水平。全面实现我市适龄女生HPV疫苗免费接种。（主管部门：市卫生健康局）

七、促进就业创业发展，稳定就业局势

挖掘就业岗位，拓宽就业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力度。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2万人次以上，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0人次以上，助力1000人创业，带动就业3000人次以上。（主管部门：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八、提高孤儿和残疾人等困难群众的救助补助标准

我市2024年集中供养孤儿最低基本生活保障标准预计将由2017元/人·月提高到2118元/人·月；2024年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预计将由1359元/人·月提高到1427元/人·月，其中源城区、江东新区2024年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预计将由1450元/人·月提高到1523元/人·月。为推进新时代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2024年，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202元，残疾人护理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270元。（主管部门：市民政局）

九、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建设

引导并规范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作，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以奖代补等方式，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机构给予运营补贴按一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给予一定的运营补贴。（主管部门：市民政局）

十、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

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降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比例，增强参保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财政补助资金从2023年每人每年64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670元。（主管部门：市社保局）
十一、安全生产风险整治

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一）组织开展重大隐患排查，不断提升安全监管水平和应急管理能力。组织开展隐患排查相关行业企业约321家。其中：矿山企业25家，冶金企业13家，粉尘涉爆企业30家，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25家，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8家、医药制造企业7家、加油站205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8家等。

（二）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培训。拟举办生产培训15场次约2000多人次。

（主管部门：市应急管理局）

十二、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根据中央、省、市规定，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稳步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确保202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不低于200元/人·月。（主管部门：市社保局）
十三、市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及配套管网改造

为提高管网和老旧管网改造，消除管网空白区，提高污水收集率，提升河道水体水质。完成黄沙河片区和东埔片区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改造约20公里，错混接改造142处。（主管部门：市住建局）

十四、大力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

充分利用中央、省财政支持政策，推动我市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提升农业抵御风险和自救发展的能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主管部门：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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